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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青人社字 〔2016〕52号

青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:

为加强我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,规范人力资源服务

机构行政许可工作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

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》、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

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》

(人社部发 〔2016〕49号)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,结合我

市实际,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政许可管理权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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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设立许可,坚持 “权责法定、依法

行政”和 “先照后证”的原则,对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、申

请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进行行政许可,实行分级管理。

其中,中央、省驻青单位,外省市驻青单位及市属单位

在我市申请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分支机构的,由青岛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许可;其他单位申请设立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的,由工商注册所在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

许可。

二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设立许可

(一)申请条件

1.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;

2.有与其业务范围和规模相适应的场所、设施和三名

以上专职工作人员;

3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(二)申请材料

1.人力资源服务申请表;

2.章程和管理制度;

3.场所、设施的使用权或所有权证明;

4.负责人身份证明和专职工作人员的相关材料;

5.开展人力资源互联网信息服务的,需要提供互联网

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;

6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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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许可时限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

日起十五个工作日作出决定。对符合条件的,依法作出准予

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,同时向申请人颁发人力资源服务许可

证,注明许可范围;对不符合条件的,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

可的书面决定,说明理由,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

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三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业务范围

(一)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;

(二)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、整理、储存和发布;

(三)绩效薪酬管理咨询、创业指导、职业生涯规划;

(四)人力资源素质测评;

(五)人力资源培训;

(六)高级人才寻访;

(七)举办人力资源交流会;

(八)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外包;

(九)人力资源互联网信息服务;

(十)受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委托,代办社会保险事务;

(十一)法律、法规未禁止的其他人力资源服务活动。

四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变更和注销

(一)变更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变更名称、住所、负责人等事项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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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备案。

1.申请变更机构名称的,须与机构营业执照名称一致;

2.申请变更经营地址的,须与机构营业执照地址一致;

3.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,法定代表人须为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股东或投资人;

4.申请变更业务范围的,须提供相应业务证明。

(二)注销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,应及时提出注

销申请或由原行政许可部门给予强制注销:未按规定提交年

度报告的、许可证失效的、主动歇业的、法院裁定破产及其

他违法违规的情形。

五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

(一)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结合商事制度改革,

强化 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的事中事后监管,主动与各级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对接,及时掌握经工商登记的人力资源服务机

构情况,加强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许可管理,防止出现监

管真空。要会同公安、工商等部门,定期开展清理整顿人力

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,严厉打击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、

恶性竞争等活动,依法取缔 “黑中介”,维护良好市场秩序。

(二)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对许可经营的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规范管理,对机构是否在服务场所明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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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、公司章程和管理制度、服务内容和程

序、收费项目和标准、监督机关和电话等进行监督检查,同

时指导机构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。

(三)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在本机关网站公开

行政许可程序、期限和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,以及准予行政

许可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录等信息。要建立投诉举报制

度,公布举报投诉电话,依法及时处理有关举报投诉。

本通知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。有效期至2019年

11月30日。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6年10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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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6年10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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